医疗保健机构从事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许可服务指南
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一.事项名称:医疗保健机构从事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许可
二.申报范围：滕州市级管辖的开展孕产期保健、助产技术、婴幼儿保健、结扎手术和终止妊娠手术的机构，从事婚前医学检查的机构。
三.申请条件:
1、符合医疗保健机构设置规划； 
2、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设有妇产科诊疗科目； 
3、符合《母婴保健法专项技术服务基本标准》及相关技术规范； 
4、具有开展业务相适应并取得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资格的临床和检验技术人员。
四.申请材料:
1.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职业许可申请表；
2.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职业许可申请登记书；
4.《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5.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
6.母婴保健技术人员一览表；
7.开展母婴保健技术的规章制度。　
五.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2017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2017年修订）；
六.审批流程	:受理→办结
七.法定许可时限	:20个工作日
八.承诺许可期限: 0个工作日
九.决定书类型:《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有效期3年
十.取证方式:	邮寄或窗口自取
十一.收费标准:	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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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窗口：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公共服务与社会服务科（A115窗口、A116窗口）
联系电话：0632-5081812，5081069
监督投诉：0632-5081890


